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文件

新财预 EzO17〕 70号

关下印发 《自治区地方财政收人和盘活财政
存量资金考核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财政局、各地州市财政局:

为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,督促自治区各地提高财政收入质

量,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,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,提高财政资

金使用效益,现将 《自治区地方财政收入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考

核暂行办法》印发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:自 治区地方财政收入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考核暂行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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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∶

自治区地方财政收入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

考核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考核依据。为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,督促自治区
各地提高财政收入质量,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,促进财政可持

续发展,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,根据 《财政部关于印发 〈地方

财政收支考核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(财预 匚2017〕 60号 )的有关

规定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考核对象。本办法考核对象为各地、州、市 (以下
统称各地 )级财政部门。对各地所辖市级、区县级的考核工作 ,

由各地财政部门按照本办法的精神,统一部署。

第三条 考核内容。本办法主要考核财政收入计划完成情
况、财政收入质量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情况。

第四条 考核安排。财政收入计划完成情况实行年度考核。
财政收入质量考核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情况实行月度考核。

第二章 考核公式及结果运用

第五条 考核公式。
(一 )财政收入计划完成情况

当年一般公共顸算收入-上年一般公共顸算收仝×100%~当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 (%)
上年一敖公共顸算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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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进度考核
1结
果一并,按月向各地财政部门公布,同 时抄送各地

人民政府 (行政公署 )。

(二 )同一项排名居后 3位达到 3次的地区,当地财政部门

应于考核结果公布后 5个工作日内向自治区财政厅提交整改方

案。对于排名持续靠后的地区,自 治区财政厅将视情况进行约谈。

第八条 考核结果运用。按照《财政管理绩效考核与激励暂
行办法》(财预 匚2016〕 177号 )和 《关于印发 〈自治区地州市预

算管理工作考核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(新财预 E⒛ 08〕 49号 )的

有关规定,上述三项考核结果将作为每年财政管理绩效考核相关

指标的数据来源和重要依据。同时,自 治区财政在分配转移支付

资金时,将结合各地年度考核结果统筹考虑。

第三章 附则

第九条 数据质量。执行本办法需各地财政配合提供的数
据,由各地财政部门统一汇总、核实,并对数据准确性负责。自

治区财政厅将采取统一检查或个别抽查等方式进行督查。

第十条 实施时间。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,具体条款由
自治区财政厅负责解释。

抄送:厅领导,厅国库处、财政监督检查局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2017 年 6 丿习 6 日 印发

I 一股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进度根据新财预 (2014)I35号 的办法和新财预 (2017)53号文件的规定
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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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: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由自治区财政厅根据自治

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,研

究测算后下达各地。

(二 )财政收入质量考核 :

当年截至 N月 鼠非税收入
x100%

当年截至 N月 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
其中:非税收入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非税收入。
(三 )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考核 :

当年截至 N月 底部门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

上年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入
×100%

第六条 年度考核。
(一 )财政收入计划完成情况按年度进行考核。年度终了,

根据各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完成情况,按比例从高到低排

名,负值为未完成计划,零值或正值为完成计划。各地必须完成

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。

(二 )财政收入计划完成情况中未完成计划的地区,在考核

结果公布后 3个工作日内,当地财政局主要领导到自治区财政厅

进行当面说明。当地人民政府 (行政公署 )向 自治区人民政府做

出书面说明。

第七条 月度考核。
(一 )财政收入质量考核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情况分别按比

例从低到高排名。考核结果同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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